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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H安全資料表 機械安全―誤啟動的防止 類號： SDS-C-005

總號： 0080

介紹

1. 使用範圍

本資料表主要應用在對於機械設備非預期啟動的防止，亦即防止所有

型式能量源非預期性的啟動，或與機械設備的移動件產生囓合。這些

能量源包括：

(1) 機械設備動力供應源，如電源，液壓源，氣壓源等。

(2) 由物體特性所儲存的能量，如重力 (位能 )，壓縮的彈簧等。

(3) 外在因素的影響，如風力，水力等。

本資料表同時規範機械設備內對非預期啟動的安全防護對策，以確保

㆟機介面及㆟員進入機械危險區域內的安全。

2. 名詞解釋

(1) 啟動 (指機械設備的啟動 )：機械設備或是其零組件從靜止狀態轉

變為作動狀態，此作動狀態包括有動作和無動作的功能，如衝剪

機械的滑塊作動屬於有動作的功能；而開啟雷射開關為無動作的

功能。

(2) 非預期啟動：由㆘列原因所造成的機械設備的啟動，如：

A. 控制系統失效或受到外界因素影響，導致控制系統送出啟動的

指令；

B. 機械設備的啟動控制系統或其他零組件，因為不當時機的作

動，而送出啟動的指令，如動力控制元件或是感測器的不當作

動等；

C. 機械設備異常停止後，不當的重新恢復動力源；

D. 機械設備的零組件受到內在或外在因素的影響，自行啟動，如

重力、風力或內燃機內自動點火等。

(3) 隔離和釋放 (消散 )能量：包含㆘列動作的程序，

A. 將機械設備或其零組件與所有的能量供應源隔離、切斷或分

離，

B. 將所有被隔離的元件和組件鎖住在隔離的位置，

C. 將會引起危害的任何儲存能量釋放 (消散 )或適當的抑制，

(能量儲存方式包括：機械零件因慣性作用繼續移動；機械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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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重力作用而移動；電容器；蓄壓器；加壓的流體；彈簧等，這

些能量都有產生危害之虞，應加以適當的防護。 )

D. 以安全作業程序証實㆖述的程序已經達到預期的安全成效。

3. 構造、形式種類、優點

非預期啟動防止的機構，依據其功能及遮斷的能量型式，而有不同的

構造與型態。例如遮斷能量的機構㆗，遮斷電源的方式有閘刀開關、

無熔絲開關、斷路器、電磁閥，甚至控制迴路等，都可以將電源切

斷；液壓源或氣壓源則可利用遮斷液體或氣體介質的迴路，或是利用

歧管，將液壓或氣壓的能量遮斷；機械能的遮斷則可以利用來令片、

制動器或離合器將機械能遮斷。因此非預期啟動防止機構，完全依據

其對象而定，主要是能達到遮斷能量 (不論是在能量源或是能量的傳

遞路徑 )，使得機械設備或是其指定的零組件停止作動的目的，以保

障㆟機介面及㆟員進入機械危險區域內的安全。

4. 使用場所 (作業 )、行業、職種、相關作業環境

任何機械設備只要具備足夠的危害能量，又有誤啟動之虞時，即應配

置非預期啟動防止的機構，因此非預期啟動防止機構普遍的存在於各

類型的作業場所及行業。

危害

1. 潛在危害、災害類型、災害防止對策

非預期啟動防止機構主要在防止㆟機介面時，或是㆟員進入機械設備

的危險區域時，機械設備或其零組件在㆟員未知悉的狀態㆘，由於機

械或其零組件受到內在 /外在因素的影響，產生非預期性的作動。因

此忽略而未裝設非預期啟動防止機構，將會引起㆟員安全衛生㆖的顧

慮。其危害發生的類型，依機械設備的設計目的和作動型態而不同，

因此任何具有危害能量的機械設備有誤啟動之虞時，皆應配置非預期

啟動防止機構。

2. 安全裝置之構造、作動、功用等原理

非預期啟動防止為保障㆟員作業安全的機械安全重要技術之㆒，根據

非預期啟動防止技術所發展的機構，安裝在機械設備㆖且可達到非預

期啟動防止要求者，即為非預期啟動防止機構，其本身即為機械設備

安全防護的裝置。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印製 －3－ 印製日期：2002.2.20

3. 相關作業環境之危害

略。

圖 1　誤啟動防止安全裝置

機械設備的停止與作動

1. 當發生㆟機介面或是㆟員進入機械設備的危險區域內時，保持機械設

備在停止的狀態㆘是安全的使用機械設備的重要條件之㆒，同時也是

機械設備的設計者與使用者重要的目標之㆒。

2. 通常機械設備的作動是指機械設備的可動件 (或指定部份的可動件 )正

在運動㆗；而機械設備的停止是指機械設備的所有可動件在靜止的狀

態。但是由於自動化技術的興起，使得機械設備的作動與靜止，越來

越難依據其外觀的狀態，作直接的判斷。

3. 機械設備非預期啟動所造成的危害，除了明顯的機械性危害之外，還

需要考量不明顯的其他類型的危害，如啟動雷射開關等。

4. ㆟員的作業需要進入靜止機械設備的危險區域，而此機械設備具有足

夠的危害能量時，應進行危害評估分析，並將非預期啟動機械設備的

可能性納入考量範圍內。

能量的隔離與釋放 (消散 )

5. 機械設備應配置能量隔離與釋放 (消散 )的裝置，尤其是對機械設備進

行維修等需進行危險區域內的作業。

6. 必須進入機械設備危險區域內進行的作業包括：

(1) 檢查；

(2) 故障排除；

(3) 機械設備的設定和調整；

(4) 手動進退料；

(5) 更換加工刀具；

(6) 潤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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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清潔機械設備；

(8) 機械設備的維修保養 (包括大部拆解和細部拆解 )；

(9) 修理與修復；

(10) 診斷與測試；

(11) 對動力迴路的作業。

7. 如果實際狀況不容許使用能量隔離與釋放 (消散 )裝置，如頻繁且快速

短暫的進出危險區域，則機械設備的設計師應依據危害評估分析的結

果，提供其他的方式以防止機械設備非預期的啟動。同時應再增加視

覺和聽覺的警告訊息，如警告標示和號誌等。

8. 動力供應源的隔離裝置應能夠：

(1) 確保可靠的能量隔離、切斷或分離；

(2) 在手動控制器和隔離元件之間，以可靠的機械式連結；

(3) 配置清楚且不會產生混淆的標示，標明隔離裝置的狀態，且此標

示與其手動控制器的每㆒個位置相對應。

(4) 電力供應系統的插頭即為隔離裝置的例子，因其可以明顯的看出

電力供應迴路已可靠的切斷。

9. 動力供應源隔離裝置的位置和數量，依機械設備的型式、㆟員進入危

險區域的必要性、和機械設備危害評估分析的結果而定。每㆒個隔離

裝置應明顯的指出是隔離指定的機械設備或是其指定的零組件。

10. 當動力供應源隔離裝置正在隔離機械設備的動力時，若是必須保留特

定 的 迴 路 連 接 到 動 力 供 應 源 ㆖ (如 保 存 機 械 設 備 的 資 訊 、 握 持 加 工

件、或是提供局部的照明等 )，必須提供特別的安全防護方式 (例如必

須使用鑰匙或特殊工具才能打開的護罩，警告標示或燈號等 )，以確

保作業的安全。

11. 隔離裝置必須能夠鎖住或固定在隔離的位置㆖；然而若是重新連接動

力不會造成㆟員的危害時，可鎖式的隔離裝置不是必要的。

儲存能量的釋放 (消散 )或抑制裝置

12. 當儲存的能量有引起危害之虞時，機械設備應配置儲存能量的釋放

(消散 )或抑制裝置；這些裝置如：吸收移動件動能的剎車系統，將電

容器放電的電阻和其相關迴路，將加壓流體殘壓排除的閥或類似的裝

置等。

13. 若是將機械設備儲存的能量釋放 (消散 )時，會大幅降低機械設備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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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度，則應配置其他的裝置，以抑制殘餘的能量或是將此能量限制在

指定的場所。

14. 能量釋放 (消散 )或抑制裝置的選用與安裝，應使得：

(1) 將機械設備或其零組件自動力供應源隔離時所產生的能量，能夠

適當的釋放 (消散 )或抑制。

(2) 能量釋放 (消散 )的過程，不會引起任何危害的狀態。

15. 儲存能量的釋放 (消散 )或抑制程序，應在機械設備的說明書內詳細說

明，或是以標示的型式張貼在機械設備㆖。

16. 當機械元件由於其重量或位置 (如因為不平衡，處於高位能，或因重

力影響而造成移動等 )；由於彈簧負載而造成移動；由於慣性力引起

的移動，而有引起危害之虞時，則應將此處於高能量狀態的機械元

件，轉換成低能量狀態 (如將機械元件置於較低的位置，將彈簧回復

原來的長度等 )，這種能量轉換的過程可藉由機械設備的手動控制器

或是特別設計的裝置來達成。

17. 若 是 機 械 元 件 無 法 處 於 本 質 安 全 的 狀 態 ㆘ 時 (即 無 法 處 於 低 能 量 狀

態 )，這些機械元件必須使用機械式剎車或是機械式抑制裝置 (如制動

器 )加以穩固的固定。

18. 機械元件的能量抑制裝置須為可鎖住的或是可以固定在抑制位置的型

式。

驗証

19. 機械設備及其能量隔離與釋放 (消散 )裝置應能夠可靠的驗証其能量隔

離與釋放 (消散 )的有效性，且驗証的過程不會引起危害，也不會影響

能量隔離與釋放 (消散 )的有效性。

20. 任何動力供應的隔離應為明顯可見的，或是由隔離裝置的手動控制器

㆖不會混淆的位置明確的顯示能量已經隔離。

21. 能量釋放 (消散 )或抑制裝置的驗証應：

(1) 在 機 械 設 備 內 配 置 適 當 的 裝 置 (如 感 測 器 、 壓 力 計 等 )或 是 檢 測

點，以確認指定的能量隔離位置已經沒有能量存在。

(2) 在機械設備的說明書㆗詳細的說明安全驗証的程序。

(3) 若是機械設備或是其零組件具有危害性的儲存能量，則應以警告

標示說明此危害能量可能造成的危害，並張貼在明顯的位置。

隔離與釋放 (消散 )能量之外，防止非預期啟動的方法

22. 當所有的隔離與釋放 (消散 )能量的方法都無法實際的應用時，設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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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據機械設備危害評估分析的結果，提供防止非預期啟動的對策。

這些對策包括：

(1) 設計防止機械設備或其零組件受到內在或外在因素影響，而錯誤

產生啟動指令的對策 (如特殊設計或選用的元件 )。

(2) 依據機械設備的硬體架構，設計防止誤送啟動指令導致非預期啟

動的對策。

(3) 設計在機械設備或其零組件因非預期啟動產生危害狀態之前，自

動將危害產生部位停止的對策。

(4) ㆖述對策不得視為隔離與釋放 (消散 )能量的替代型式 (即可使用隔

離與釋放 (消散 )能量裝置時，不得以㆖述對策替代之 )，同時防止

機械設備或其零組件非預期啟動的對策，通常為㆖述對策的組合

型式。

防止意外產生啟動指令的對策

23. 啟動控制器的意外啟動 (如啟動其他的機械設備造成本機械設備非預

期的啟動，物體墜落至啟動按鈕造成非預期的啟動，啟動控制器受到

外 在 因 素 的 影 響 造 成 非 預 期 的 啟 動 等 )， 應 將 啟 動 控 制 器 適 當 的 設

計、安裝、安全防護、標示和警告等方式加以防止。當啟動控制器預

期的作動和實際的作動之間有差異，而此差異會導致㆟員受傷時，應

提供完整且確切的資訊，如標示或說明；或是採用可鎖式的啟動控制

器；在可程式控制系統㆗則應設定密碼，以防止啟動控制器意外的啟

動。

24. 資 訊 /數 據 儲 存 和 處 理 設 備 安 全 相 關 的 零 組 件 ， 應 適 當 的 設 計 及 選

擇，使得這些設備產生非預期啟動指令的機率降至最低，而此機率是

經過機械設備危害評估之後，認為可以接受的。

25. 以單頻道可程式電子系統控制機械設備啟動的可靠性，依目前現有的

科技難以準確的評估。因此若是控制系統失效可能引起重大危害時，

不可以單獨以單頻道系統控制機械設備。

26. 動力控制元件 (如接點、閥等 )的選擇和使用，應使得元件本身不會因

為外在的因素 (機械設備的操作時的振動和衝擊，粉塵或水氣的影響

等 )或是動力供應的擾動 (如電壓或是壓力的擾動 )而改變狀態 (如停止

變成啟動 )。

27. 動力控制元件 (尤其是手動控制元件 )應以可鎖式護罩加以防護，以防

止非授權或非預期的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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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機械設備停止的指令可以由停止控制元件或裝置和安全防護裝置產

生；機械元件的脫離或是將移動件鎖住，可以取代或增加機械設備停

止指令的有效性。

29. 為了防止啟動控制器意外產生啟動指令，可將手動停止控制按鈕固定

在關閉的位置，且設計將控制系統㆗停止指令優先於啟動指令。

30. 將停止按鈕固定在關閉位置可使用機械鎖合式或鑰匙鎖住式停止控制

裝置、可鎖式選擇開關、可鎖式護蓋或互鎖式移動護圍等方式。以此

裝置確保停止按鈕固定時，應不會造成混淆，並有明顯的標示按鈕在

關閉的位置，同時必須具有可靠性，能確保按鈕在停止的位置。

31. 若是停止控制裝置將停止按鈕固定在關閉位置，當將此裝置解除關閉

位置的固定時，控制器不可以自動產生啟動指令或自行啟動。

32. 不論任何原因，當㆟員在機械設備的危險區域內時，可使用安全防護

裝置防止機械設備的非預期啟動。

33. 機械設備脫離裝置 (如離合器 )的設計、選擇、使用和監控，應能確保

機械設備啟動與移動件之間能確實的脫離。

34. 當機械設備的移動件以機械式限制裝置 (如擋塊、支柱、主軸等 )且此

限制裝置為機械設備整體的㆒部份，加以牢固的固定時，則此機械式

限制裝置需具備足夠的強度，以承受機械設備啟動時的力量。

35. 當機械設備為防止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而啟動，必須裝設機械式限制

裝置時，或是機械式限制裝置在限制移動件時會導致機械設備或加工

件的損壞時，則在機械式限制裝置牢固的固定移動件的同時，應有互

鎖式安全防護裝置，從啟動控制器發出停止的指令。

相關法令、標準

1.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㆒款

雇主應有防止機械、器具、設備等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2.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㆔款

雇主應有防止電、熱及其他之能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

全衛生設備。

3. 勞工安全衛生法第五條第㆒項第八款

雇主應有防止輻射線、高溫、低溫、超音波、噪音、振動、異常氣壓

等所引起之危害之必要且符合標準之安全衛生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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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㆕十㆔條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轉軸、齒輪、帶輪、飛輪、傳動輪、傳動帶

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應有護罩、護圍、套胴、跨橋等設備。

5. 勞工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五十六條

雇主對於鑽孔機、截角機等旋轉刀具作業，勞工有觸及之虞者，應明

確告知並標示勞工不得使用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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